承 诺 书
株洲市土地矿产市场交易管理中心：

我公司是参加本次株洲市国有建设用地（[2009]拍字第xxx号）拍卖出让的竞买人，我们承诺一定遵守本次国有建设用地拍卖出让的有关规定，文明竞买。不与其他竞买人搞恶意串通，不阻碍威胁其他竞买人报名和现场竞价，也不派人在现场恶意守牌，更不向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行贿。如果我公司竞得[2009]拍字第xxx号地块，保证在5个工作日内将交易服务费付清，并按拍卖文件及《成交确认书》的要求，在规定的时间内与株洲市国土资源局签订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。如果违反规定，影响拍卖出让工作的正常进行。我公司愿按《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》（国土资源部 [2007]第39号令）的规定，接受出让人取消竞买资格、取消竞得结果，自愿将保证金交由你中心没收，并承担全部经济和法律责任，赔偿由此产生的损失。同意遵守贵中心的要求，今后五年内不得参加株洲土地矿产市场所有土地招拍挂活动。
特此承诺
竞买人（盖章）：
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（签字）：

2009年  月  日
